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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导言 

1. 1997 年 12 月 15 日,大会通过第 52/151 号决议,题
为: 国家及其财产的司法管辖豁免公约 ,其第 1 和 2
段如下: 

大会, 

 

1.  决定在第五十三届会议上,参照各国按照
第 49/61 号决议第 2 段提出的评论意见,再次审议
题为 国家及其财产的司法管辖豁免公约 的项

目,以期在第五十四届会议上成立一个工作组; 

2.  敦促各国如果尚未这样做的话,向秘书长
提出按照第 49/61号决议所述的评论意见  

2. 秘书长 1997 年 12 月 29 日照会请各国按照第
52/151号决议第 2段提出意见  

3. 本报告内收截至 1998 年 8 月 14 日所收到的复
文 继续收到的复文见本报告增编  

4. 本报告是 A/52/294 号文件所载各国按照题为 国

家及其财产的司法管辖豁免公约 的大会第 49/61 号
决议提出的复文的补充  

二 已收到的各国复文 

奥地利 

[原件:英文] 
[1998年 5月 6日] 

总的意见 

1. 奥地利积极参与了旨在根据国际法委员会提出的

条款草案拟订一项得到普遍接受的国家及其财产的司

法管辖豁免公约的进程 1 奥地利代表团曾在大会第六

委员会和大会所设有关工作组一再表示其意见 2 目前

奥地利想要其中就审议中的条款草案所涉的一些具体

问题提出意见,特别着重非正式协商主席卡洛斯 卡莱

罗 罗德里格斯先生提出的非正式结论 总的说来奥

地利认为,这些结论极其有助于目前正在作出的消除妨

碍通过一项得到普遍接受而有效的国家豁免国际公约

的分歧的努力  

具体意见 

第 2条第 1款(b)项: 国家 的定义 

2. 奥地利赞成主席就国家组成单位的豁免权提出的

折衷办法(A/C.6/49/L.2) 该提案是仿照 关于国家豁

免的欧洲公约 3第 27和 28条拟订的,后者参照其成员
长期以来的做法,为尊重各成员国不同的宪政体制而具
有足够的灵活性  

第 2条第 1款(c)项: 商业交易 的定义 

3. 奥地利属于那些其法律制度在为国家豁免判断一

项交易的性质时主要应用本质标准的国家 但是鉴于

在法定资格方面仍旧存在根本性的争论,奥地利欢迎主
席的建议对于争取达成一项折衷办法作出的贡献 这

种折衷办法既具灵活性,又特别是为私人提供了较高度
的法律上的明确性 奥地利可以支持一种规定,即任何
国家,如不发表声明或发出通知表示根据本国法律和惯
例可能涉及目的标准,则假定其同意在判断一项交易的
性质时应用本质标准  

第 10条第 3款:关于国家企业和其他国家实体商业交
易的概念  

4. 奥地利认为,国际法委员会提出的第 10 条第 3 款
确保国家豁免不得适用于该项规定所限定的国家企

业 奥地利特别考虑到全世界日益增长的私有化趋势

和国有企业日益增加的商业自主权,继续支持国际法委
员会提出的案文  

第 11条:有关雇用合同的诉讼中的国家豁免 

5. 奥地利保留对该项规定的立场并期望在即将进行

的讨论期间对该问题作出进一步的说明 特别是第 11
条第 2 款(a)项,奥地利希望 与行使政府权力密切有关

的 一语得到澄清 关于第 11 条第 2 款(b)项,对奥地
利来说,主席的建议是可以接受的  

第 18和 19条:免于强制措施的国家豁免 

6. 奥地利认识到难以在国家对于尽可能减少针对其

财产采取的措施对其活动造成的干扰这一点的关切同

一方根据有效判决从他国获得赔偿的合法利益之间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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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可接受的适当平衡 因此需要进一步全面审议第 18
和 19条草案  

7. 在这方面奥地利认为,主席的提议要求进一步强调
被另一方根据有效判决要求赔偿的国家自愿服从该判

决是很有道理的 更重要的是,他就针对国家财产作出
的判决和可能采取的强制措施的执行方面的国际争端

解决程序所提出的建议可以说为进一步的审议提供了

有益的根据 可以将直接针对国家的判决和针对其他

实体的判决加以区别  

8. 可以对判决前措施加以区分 为求达成折衷办法,
可以加入各种标准和条件来限定这种措施所针对的财

产 可以限定仅针对指定作为特定用途的财产 与争

议标的有关的财产或法院地国境内的财产采取判决前

措施 尽管奥地利的政策原是不考虑任何这类限制,它
可以支持加入一两个条件以求达成可得到普遍接受的

解决办法  

9. 关于在国家没有在限定期间内执行具有约束力的

最后判决的情况下所采取的强制措施,奥地利的设想是
可以对法院地国境内的特定财产采取强制措施 奥地

利提议的重新拟订的第 18条非正式案文如下: 

第 18条 

免于强制措施的国家豁免  

1.  国家应执行另一国法院依照本公约对其

作出的判决  

2.  如判决是针对国家机构或国家部门或是

受权为行使国家权力而行为的其他实体以外的方

面,则不应采取任何强制措施  

3.  虽有第 2 款的规定,如果在判决作出后一
年内国家未执行判决(或提起诉讼解决争端),则可
对第 2款所述各方面采取强制措施  

4.  仅可对法院地国领土上,并且被该国具体
用于或意图用于政府非商业性用途以外的目的的

财产采取第 3款所述强制措施  

5.  如果对国家机构或部门或受权为行使国

家权力而行为的其他实体作出判决,则可在作出判

决两个月后采取强制措施,但已在这段期间内执行
判决(或提起诉讼解决争端)的情况除外  

6.  唯有在第 5 款所述机构 部门或其他实

体的财产被用于或意图用于政府非商业性用途以

外的目的情况下,才能对该财产采取强制措施  

10. 但是奥地利一向赞成对国际文书采用国际解决争
端机制 特别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机制;而就国际法委
员会国家及其财产的司法管辖豁免公约条款草案而言,
解决争端方面的规则同涉及国家及其财产的诉讼产生

的具体要求密切相关  

法国 
[原件:法文] 

[1997年 11月 26日] 
总的意见 

1. 法国认为,拟订一项国家及其财产的司法管辖豁免
公约可能是适当的 目前各国能够对外国在其境内可

享有的豁免任意施加任何限制 如果拟订一项国际公

约,即可防止有关该问题的法律规则迅速增加,并可促进
一套尽可能统一的法律 可将委员会的条款草案视为

今后这方面工作的一个可接受的有益的根据  

2. 但是必须较深入地审议条款草案的拟订方面的一

些技术问题 也必须使一些条款的措词更为精确  

3. 法国认为,大会应当在其第五十二或五十三届会议
上,依照其 1994 年 12 月 9 日第 49/61 号决议,就草拟国
家及其财产的司法管辖豁免公约的外交会议的安排作

出决定 但是这样一个会议不能在 1999 年以前召开,
因为各国必须就委员会的条款草案进行协商,必须对草
案作出改动,而且各国的协商日程已经排得很紧  

具体意见 

第 2条第 1款(b)项: 国家 的定义 

4. 第 2 条草案中的 国家 一词略嫌含糊 法国对

该条第 1 款(b) 和 项中所载定义有些疑问 关于(b)
二项中提到的 联邦国家的组成单位 ,依照大会 1991
年 12 月 9 日第 46/55 号决议所设工作组主席提议的下
列说法是可接受的: 第 项所述情况不包括的联邦国

家的组成单位,但联邦国家须已向本文本书保存机关提
出一项声明,表示它们有权援引国家豁免; 4 还必须确

定(b) 项中 受权为行使国家主权权力而行为的国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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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治区分单位 一语的明确含义 问题是这一概念是

否可能在很大的程度上扩大豁免的概念  

第 2条第 1款(c)项和第 2款: 商业交易 一词的使用 

5. 第 2 条草案中: 商业交易 一词略嫌含糊 应将

该条第 1 款(c)项和第 2 款中的: 商业交易 一词改为

商务作业 此外还必须应用行为目的标准来确定该

项作业是否属于 商业 性 案文中必须包括那些虽

然描述为涉及商业活动 但追求的是具体的国家目标

从而可得到豁免的合同  

6. 虽然我们很高兴见到第 2 款的措词能够在确定某
项活动是否属于 商业 性时,在第 1 款(c)项的意义范
围内考虑到行为目的标准,但不幸的是案文仍有改进的
余地,因为其中提到为确定合同 目的 的相关性所涉

的 国家的实践 的问题(第 2款)  

第 12条: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害 

7. 法国曾在大会第四十六届会议上表示,必须确定该
条的明确含义 参照委员会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款草案,
特别是关于国家责任的起源的第一部分,审议该问题是
很有益的  

第 13条:财产的所有权 占有和使用 

8. 法国曾在大会第四十六届会议上表示,它不赞成无
法在对它不动产方面的权利提出异议的诉讼中援引管

辖豁免  

第 16条:国家拥有或经营的船舶 

9. 该条应当提到飞机和空间物体 也应当在有关船

舶的规定中载列可以享有管辖豁免的国家船舶的明确

定义 这种定义可以以 海洋法公约 5 第 96 条关于
船只豁免仅适用于政府非商业性服务的规定为根据  

第 17条:仲裁协定的效力 

10. 该条是可接受的 但是为使(b)款较为明确起见,应
将其改为 仲裁程序及一切附带程序  

第 18条:免于强制措施的国家豁免 

11. 法国曾在大会第四十六届会议上对于在关于司法
管辖豁免的案文中讨论免于执行的豁免这一点表示保

留,因为两者包括的范围有所不同 但是法国又解释说,
它的保留并不构成原则上反对案文的安排方式 但是

草案题为 在法院诉讼中免于强制措施的国家豁免

的第四部分表明,委员会条款草案中免于执行的豁免的
范围仍旧很有限  

12. 法国仍然对第 1 款(b)项的确切含义和实际范围有
疑问,其中规定,如果国家已经 拨出或专门指定该财产

用于清偿该诉讼标的的要求 ,则该国可援引免于执行
的豁免 第 18条第 1款(b)项规定的措词略嫌含糊 但

是(c)项的措词是可以接受的,其中规定,国家不得援引免
于执行的豁免,除非所列三项条件都已得到满足(该财产
在法院地国领土上,并且被该国具体用于或意图用于政
府非商业性用途以外的目的 ,而且与诉讼标的要求有
关)  

13. 法国要强调的是,它不能同意对于适用执行措施而
与诉讼标的的要求无关的财产不给予免于执行的豁

免  

第 19条:特定种类的财产 

14. 关于该条存在一种可能性,即人们对于应当享有豁
免而没有列入该条的某些类别的财产,将会仅仅根据它
们未列入该条这一事实而作出否定性的假定  

第 23条:关于在一个国内法院提出的诉讼的争端 

15. 对于上述工作组建议的解决争端程序 6 需要提出

下列一般性意见 原则上法国认为,将一套有关解决争
端的规定载入未来的公约未必就可使其更为有效 象

对其他国际公约所决定的那样,由外交会议来草拟这种
规定较为可取  

16. 此外第 23 条第 1 款的措词引起许多困难 7法国

不想给予国际法院推翻本国法庭作出的判决的权力

这种办法将会侵犯国家司法权,并可能同有关国家司法
机关的组织和独立性的一些原则相抵触  

17. 在这方面,第 23 条第 4 款(b)项规定,一国在他国法
院起诉时,不得将争端提交国际法院,除非 争端起于该

他国法院驳回按照本公约主张的豁免 其中所载原则

是很容易受批评的  

18. 但是如果保留第 23 条第 1 款中所规定的办法,法
国将无法接受单方面申请将争端提交国际法院的原则

(第 23条第 2款)  

注 

1 大会正式记录,第四十六届会议,补编第 10 号 (A/46/10),第

28段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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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大会 1991 年 12 月 9 日第 46/55 号决议和 1992 年 11 月 25 日第

47/414号决定  

3 参看欧洲委员会, 关于国家豁免的欧洲公约及附加议定书,欧洲

条约汇编 ,第 74号(1972年,斯特拉斯堡)  

4 A/C.6/48/L.4,第 19段  

5 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正式记录 ,第 XVII 卷(联合国出版物,

出售品编号:B84.V.3) A/CONF.62/122号文件  

6 A/C.6/47/L.10,附件二  

7 该款规定, 两个或两个以上缔约国之间关于在争端当事一方法院

对争端当事他方提出的诉讼引起的关于本公约的解释或适用的任何

争端,应依争端任何一方提出的申请或依特别协定提交国际法院处

理  

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 

 


